

关于印发《耿城镇2025年清明期间
森林防火工作预案》的通知

各村委会、镇直有关单位：
为切实做好清明期间（3月28日至4月4日）森林防灭火工作，确保实现清明期间“零火情”森林防火目标，现将《耿城镇2025年清明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预案及工作要求》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黄山区耿城镇人民政府
2025年3月28日
抄报：区森林防火指挥部




[bookmark: _GoBack]耿城镇2025年清明期间森林防火工作预案
清明期间历来是森林防火的关键时期，这一天是传统的祭奠先人的日子，人们上坟烧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已经形成习惯，而这期间天气干燥，气温升高，又容易起风，森林防火形势极为严峻。为确保今年清明期间（3月28日—4月4日）不发生森林火灾，最大程度地减少森林火警的发生，切实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资源安全，根据上级森林防火精神，结合本镇实际，特制定耿城镇2025年清明期间森林防火工作预案。 
一、宣传教育 
　　1．镇、村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出动森林防火宣传车，在全镇范围内巡回宣传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和防火知识。
2．各村护林员、生态护林员全天候巡逻宣传，重点地段、重点时段，严禁脱岗、漏岗。 
　　3．将防火责任宣传至各坟主。
4．向全镇广大手机用户发布森林防火短信。 
　  5．全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及广大党员、人民群众要大力倡导献鲜花等文明安全祭祀方式。 
二、加大隐患排查力度
1．乡镇、村、林场要在4月1日前要开展一次森林防火隐患排查，发现问题要及时整改到位。排查范围包含景区景点。
2．对重点区域要加强防范，对重点人员由各包保责任人上门宣传，发现情况及时应对。
三、做好督查指导工作
1．清明期间，镇、村干部职工要分片到责任区、责任路段，宣传和督促防火工作，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移风易俗，文明祭祀。
2．根据工作安排，3月28日-4月4日镇林业站、防火办将督促指导各村加强清明期间防火巡察宣传，各村按照要求督促护林员及村工作人员到各村公墓等重点区域进行防火包保。并同步安排镇综保队员进行防火巡查。
3．4月4日清明当天镇护林防火指挥部按附表安排，保证每村民组有一名镇政府干部或帮扶单位人员到场值勤。并引导群众文明祭祀，严禁将烟花、炮竹带入林区燃放。 如果4月1日-4日天气晴好风大，将视情启动镇防火预案，镇防火办将安排包保值班表干部到村参与防火包保值班。
 四、重点地段时段要严防死守
1．专职护林员要佩戴醒目标志全天候巡山护林，确保护林员GPS上线率100%，区镇监控平台将实时监控。
2．要特别注意做好对散落在林内和林缘地段的零星坟头、中午前后及傍晚等时段的火源监管，防止出现漏岗、脱岗现象。要突出对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等“重点人群”上坟祭祀活动的监管。 
五、做好扑火应急准备工作
1．进入清明重点时段，各应急扑火队伍应保持临战状态，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2．镇、村两级应急扑火装备要充足到位，完好无损，确保正常使用。
六、严格值班调度制度
1．镇、村、及林场等森林防火责任单位要增加值班力量，主要领导亲自带班，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保证镇、村、组森林防火信息的畅通。
2．严格执行森林火灾报告制度。一旦发生森林火情，必须在第一时间报告所在的村并同时向耿城镇党政办报告，不得越级上报、瞒报和迟报。报警电话：8553153    

附：耿城镇全体干部职工下村组执勤安排表



